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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号               （必填）               
学生走读协议
经学生本人申请，家长同意，学校同意            班            同学“走

读”，现签订协议如下：
    （1）走读作为方便学生学习生活的一种途径，在开学后两周内必须由对学生有监护责任的家长（须带有本人身份证及身份证复印件、户口本复印件、房产证复印件）和班主任会面取得一致意见后方可实施；

（2）申请走读的学生必须有一定的自我约束管理能力，在走读期间由于平时活动区域的扩大，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，学生在校外发生的一切伤害事故均与学校无关；

（3）学生在取得走读资格后统一交由保卫处核实，办理相关手续后到保卫处领取走读卡，未领取走读卡期间凭协议并由保卫处签字盖章方可出入校门。

走读资格：居住地距离学校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长在40分钟以内为准，上下学出行方式需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家长接送，学生本人不得骑行电动自行车、摩托车上下学。
（4）走读卡作为出入校门的有效证件应由使用人妥善保管，严禁转借他人，如在中途遗失，应立即到保卫处挂失，重新补办新的走读卡（补办程序：本人补办申请→班主任签字→系书记签字盖章→保卫处缴费盖章打印走读卡），一经发现出借、借用或伪造走读卡学校将对相关学生予以记过处分并没收走读卡；

（5）学生在试行“走读”期间，如有不良表现或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，后果自负；凡是丢（遗）失、损毁、借给他人使用被没收的等情况下，进行补办的一律补交卡费及相关手续费20元。

（6）学生退学、开除、实习、毕业、参军入伍等原因离校的一律将走读卡上交保卫处。

（7）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均由保卫处留存。

（8）本协议自2025年11月5日起执行。

班主任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系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
家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
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家庭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学生所在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卫处

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20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20   年    月    日

办理流程
新生走读办理：将走读协议填写好，家长签字，贴上两张一寸照片，班主任签字，系领导签字，学生所在系盖章，按照走读协议要求准备所需材料，材料准备完成后，各班交由系部汇总，统一到保卫处107室办理，以上程序办理完以后由保卫处统一授权人脸识别。
老生走读办理：老生于开学两周内持走读协议、走读所需材料，到保卫处107室缴费办理走读卡，超过两周一律不予受理。

补办程序：本人补办申请→班主任签字→系书记签字盖章→保卫处缴费打印走读卡。
走读所需材料:走读协议上签字的监护人身份证、户口本复印件，学生本人户口复印件，房产证复印件（房产证上姓名需与签字的监护人姓名一致，如不一致，需提供相关证明）或租房合同（合同上姓名需与签字的监护人姓名一致）。
    注:如签字人与学生身份证地址一致，则无需复印户口，只需复印两人身份证。
    无房产证可到社区开具居住证明即可。
    户口不一致（户号不同）请签字监护人在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上注明二人关系，并签字，画押。
    如居住在亲戚（非监护人）家中，则由签字监护人在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上授权并签字画押。
